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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bookmark: OLE_LINK5]为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加强监督管理，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小额贷款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重庆市地方金融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金规〔2024〕26号）等监管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起草了《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OLE_LINK4]一是充分调研借鉴。起草过程中，基于“依法制定、经验借鉴”原则，全面对标《重庆市地方金融条例》和《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与行业内机构充分开展调研座谈，梳理分析我市前期已有行业监管规则，借鉴参考消费金融公司以及其他省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制定经验，形成初稿。二是广泛征求意见。以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分两轮先后征求了小额贷款公司、区县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以及法院、司法行政、市场监管、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建议，经认真研究，对部分意见建议进行了吸收采纳，在此基础上反复修订完善后形成《实施细则》。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八章九十一条。
第一章是总则，阐述了依据目的、适用范围、定义、经营原则、经营目标、监管职责等要素。第二章是设立、变更和终止，明确了设立、变更、退出事项，批准、备案要求等方面。第三章是业务范围与经营规则，规定了经营区域、业务范围、贷款发放行为、融资、经营性禁止行为等规范。第四章是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提出了党建管理、公司治理、股东股权管理、资产风险分类、财务管理、资金账户、各类风险管理、经营资料报送和重大风险报告等要求。第五章是合作机构管理，提出了合作机构准入、合作协议、终止合作等要求。第六章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适当性管理、平台产品报备、信息披露、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贷后催收、个人信息保护、投诉处理、纠纷多元化解、金融教育宣传等要求。第七章是监督管理，明确了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监管评级、违法违规行为处置、重大风险处置、法律责任、监管协同等方面。第八章是附则，说明了名词释义、新旧衔接管理、解释权、实施时间等内容。
